


金华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 
“

十四五
” 

规划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夹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

的意见》 （中发(2020 J 5号）、《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

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浙委发(2020 J 29号）

精神， 推动我市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， 助力健康金华建设，

依据《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》《浙江省医疗保障事业发展“ 十四五” 

规划》和《中共金华市委金华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

改革强化数字赋能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的实施意见》（金委发

(2021 J 16号）， 制定本规划。 本规划是金华医疗保障领域的第

一个五年规划 ， 是我市发展全民医疗保障事业，打造
“

全民安心医

保城市
”

的重要依据，是引导市场参与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

重要参考。

一、 “十三五”医疗保障改革成就
“十三五 “以来，我市高度重视医疗保障工作，聚焦解决民生

短板， 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， 先后获批6项国家、省级试

点，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突破510万， 户籍人口参保率达

99.97%, 居全省第一， 住院综合报销水平达85%以上， 大幅提升

了参保群众
“幸福指数

”。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， 全市医

疗保障系统以高度的政治自觉， 迅速构筑疫情防控医疗保障工作

体系， 医保减征缓缴政策为企业减负6.35亿元， 创新推出的
“

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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